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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湖南洪江市沅水安江水电站开发有限公司 

股权并对该公司进行增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了充分发挥公司优势，不断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实施公司逐步做强、做

大水电、风力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与经营的发展战略，本公司决定收购广东省水

电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湖南洪江市沅水安江水电站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

江公司”）35%的股权，并对安江公司增资 5,000 万元人民币，增资后本公司持有

安江公司 72.79%的股权，成为安江公司的控股股东。 

2009 年 7 月 5 日，本公司与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书》，以 13,935,425 元收购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安江公司 35%股权。 

2009 年 7 月 13 日，本公司与新丰县新源水力发电有限公司、广东广润工程

咨询有限公司签订《增资出资协议书》，安江公司全体股东同意安江公司增加注

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新丰县新源水力发电有限公司、广东广润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同意放弃对本次增资的优先认购权，全部由本公司出资认缴。 

由于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2008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本次收购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本公司2009年7月10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此关联

交易事项，关联董事本公司董事长黄迪领先生回避表决，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了此

项交易，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

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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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明路 9号华普广场西座 22 层 

法定代表人：黄迪领 

注册资本：叁亿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公司） 

实际控制人：广东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营范围：水资源、风能项目投资；市政、道路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工程项

目总承包、房地产开发经营（在资质证书有效期内经营）；上述项目相关技术、

咨询服务；销售建筑材料、电器机械及器材、砼建筑预制构件；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以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

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资产经营、管理。 

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 2008 年度营业收入为 241,460 万元，净利润为

3,743 万元，净资产为 54,315 万元。 

由于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2008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本次收购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是广东省水电集团持有的安江公司 35%股权。 

安江公司基本情况： 

住所：湖南省洪江市总工会办公大楼 

法定代表人：李宝 

注册资本：叁仟陆佰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水电开发经营、水力发电、销售；水利、水电技术培训；水产养

殖，旅游开发。 

安江公司在本公司本次收购、增资前是由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1,260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 35%；新丰县新源水力发电有限公司出资 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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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 51.11%；广东广润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出资 500 万元人

民币，占注册资本 13.89%共同设立，目前，主要开发经营湖南洪江市沅水安江

水电站。 

安江公司经审计的 2008 年度资产总额为 8,600 万元，负债总额为 5,000 万

元，应收账款为 838.927 万元，净资产为 3,600 万元，营业收入为 0，营业利润

为 0，净利润为 0，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0；2009 年度 1-5 月资产总

额为 9,600 万元，负债总额为 6,000 万元，应收账款为 5.8 万元，净资产为 3,600

万元，营业收入为 0，营业利润为 0，净利润为 0，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为 0。 

安江公司开发、经营的安江水电站位于沅水干流中游，湖南省洪江市安江镇，

是湖南省境内沅水干流梯级开发的第四级，其上游为洪江水电站，下游为铜湾水

电站，项目工程对外交通便利，是一座以发电为主，兼有航运等综合利用效益的

水利水电工程。 

安江水电站总装机规模为 140MW，安装 4台 35MW 灯泡贯流式水轮发展电机。

在电站左侧布置船闸，为单级 5 级航道船闸，设计通行吨位 100T。水库正常蓄

水位 165 米，库容量为 1.208 亿立方米。根据地方水文资料显示，电站年保证出

力时间 4014 小时，年均发电 5.62 亿 kW·h，上网电价 0.315 元/kW·h。安江水

电站正处在建设期，预计今年 9 月份开工，总工期为 36 个月，施工准备期 2 个

月，主体工程施工期 25 个月，工程完建期 9个月，第一台机组发电工期 27 个月。 

本公司聘请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对安江水电站进行经济分析，安江水电站

经济评价主要指标如下表： 

 

财务评价主要指标表 

序号 项    目 数  额（万元或%） 

1 项目动态总投资 163210.96 

2 资本金净利润率 17.89% 

3 财务内部收益率 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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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财务内部净现值 15703.55 

5 动态投资回收期 13.02 年 

6 资本金内部收益率 7.95% 

7 贷款偿还期 15.17 年 

8 利息备付率 3.14 

9 偿债备付率 2.57 

上表项目财务主要评价指标说明，安江水电站有盈利能力，而且具有较好的

贷款偿还能力，特别是资本金净收益率较高，说明安江水电站具有一定的投资价

值。综合上述财务指标，安江水电站投资财务评价可行。 

本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安

江公司进行了审计，截至 2009 年 5 月 31 日，安江公司总资产为 96,000,000 元，

净资产为 36,000,000 元。 

本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安江公司进行

了资产评估，在评估基准日 2009 年 5 月 31 日，评估的结果和结论如下： 

由于该电站尚在筹建阶段该电站只是处于工程的前期阶段，并未有任何实质

性的工程发生；收益法中对其主营业务收入、成本，以及其他关键性指标的预测

具有重大不确定性，而使用资产基础法更能客观真实反映企业的资产价值。所以，

本次评估以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价值参考依据。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如下： 

资产账面价值 9,600.00 万元，调整后账面值 9,600.00 万元，评估值 

9,981.55 万元，评估增值 381.54 元，增值率为 3.97 %。 

负债账面价值 6,000.00 万元，调整后账面值 6,000.00 万元，评估值 

6,000.00 万元，无评估增减值。 

净资产账面价值 3,600.00 万元，调整后账面值 3,600.00 万元，评估值 

3,981.55 万元，评估增值 381.54 元，增值率为 10.60 %。 

本报告所揭示的评估结论仅对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洪江市沅水

安江水电站开发有限公司的部分股权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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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评估结论有效使用期限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即自 2009 年 5 月 31 日至

2010 年 5 月 30 日内使用有效。 

本次收购的股权是广东水电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安江公司 35%股权，该股权

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

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公司经与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充分协商并经双方一致同意，以资产基

础法评估值即 39,815,500 元为基准，以 13,935,425 元的价格收购广东省水电集

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安江公司 35%股权。 

经安江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本公司向安江公司以安江

公司注册资本金 1：1 的价格增资 5,000 万元人民币，增资后本公司持有安江公

司 72.79%的股权，成为安江公司的控股股东。 

本次增资后，安江公司注册资本为 8,600 万元，本公司出资 6,260 万元，占

注册资本 72.79%；新丰县新源水力发电有限公司出资 1,840 万元人民币，占注

册资本 21.40%；广东广润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出资 500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

5.81%。 

五、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2009 年 7 月 5 日，本公司与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书》，以 13,935,425 元收购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安江公司 35%股权,

收购价款将在《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通过现金一次性支

付给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在本公司支付收购价款后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工

商变更登记。 

2009 年 7 月 13 日，本公司与新丰县新源水力发电有限公司、广东广润工程

咨询有限公司签订《增资出资协议书》，安江公司全体股东同意安江公司增加注

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新丰县新源水力发电有限公司、广东广润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同意放弃对本次增资的优先认购权，全部由本公司出资认缴。 

《增资出资协议书》签订后，并由本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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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本公司将认缴款 5,000 万元汇入安江公司账户。款项汇入安江公司账户后，

三个工作日内，对安江公司章程进行修改；三个工作日内，办妥验资手续；十

个工作日内，办妥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六、交易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收购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安江公司 35%股权, 并对安江

公司增资 5,000 万元人民币,有利于充分发挥公司优势，不断提高公司综合竞争

力，实施公司做强、做大水利水电、地铁盾构等施工主营业务，发展水力发电、

风力发电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与经营的发展战略。 

七、2009 年年初至披露日，本公司与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累计已发生

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63,977.36 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说明： 

在我们发表独立意见之前，粤水电就该等事项通知我们并进行充分的沟通，

我们认真审阅了董事会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安江电站建设经济分析报

告》、《洪江市沅水安江水电站开发有限公司截至 2009 年 5 月 31 日止一年又一期

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深鹏所审字[2009]1148 号）和《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

司拟收购洪江市沅水安江水电站开发有限公司部分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中联评报字[2009]第 253 号）以及关联交易的有关资料，并就相关事宜和我们

关注的问题与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进行深入的探讨，认为上述交易行为构成关联

交易，该等交易定价公允合理。粤水电计划 2009 年 7 月 1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我们同意将该等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安江公司经过审计、资产评估，股权转让价格公允合理。 

我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没有损害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有

利于粤水电发展水力发电、风力发电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与经营业务。我们同意

该项关联交易。  

九、保荐机构保荐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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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广东水电集团持有粤水电 39.18%的股份，为粤水电的控股股东。根

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修订稿）》等有关规定，广东水电集团是粤水电的关联方，粤水电收购广

东水电集团持有的安江公司 35%的股权构成与广东水电集团之间的关联交易。 

宏源证券认为：收购安江公司股权符合粤水电发展水电等可再生能源运营业

务的发展战略，是粤水电既有水电运营业务的扩展。上述关联交易以具有证券从

业资格的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按资产基础法评估的价格为交易价格，价格公

允、合理，没有损害粤水电及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并已由粤水电独立董事出具

独立意见，和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关联交易内容

和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O 九年七月十六日 

  

 
 
 

 


